
弘光科技大學美髮造型設計系 
110 學年度「設計師技術能力認證」替代方案考試公告 

報考資格 
目前為日間部大四及延修生 

未能如期通過系畢業門檻者 

考試名稱 「設計師技術能力認證」替代方案考試 

考試時間 111 年 4 月 18 日(一)  12:00~16:40 

考試地點 M407 專業教室 

考試及繳交

報告內容 

一、 基本能力檢定-髮妝品科學 學科考試 

考試時間: 12:00-12:30 

二、 基本能力檢定實作測驗-假人頭剪吹成型、冷燙造型設計： 

考試時間: 剪吹成型 13:00-14:00 

          冷燙造型 14:10-14:40 

(1)書面報告：20 位真人剪吹成型、冷燙造型設計報告一份。

封面標題: 「設計師技術能力認證」報告，並備註學號姓名。

膠裝報告書請於 111 年 4 月 29 日(五)16:00 前繳交至系辦

-怡婷學姊，逾期視同放棄考試資格。 

(2)術科考試 

請自行準備假人頭並於 111 年 4月 18 日(一)進行考試，現

場抽籤，逾時超過 10分鐘，不予補考。 

以上 2選 1的方式完成考試，考試前需現場溝通諮詢，判斷

與建議後執行並記錄模特兒造型前後之照片。 

三、 專業能力檢定實作測驗-真人剪燙染造型設計： 

考試時間: 真人剪燙染 15:00-16:40 

(1)書面報告：20 位真人剪燙染造型設計報告一份。封面標

題: 「設計師技術能力認證」報告，並備註學號姓名。膠裝

報告書請於 111 年 4 月 29 日(五)16:00 前繳交至系辦-怡婷

學姊，逾期視同放棄考試資格。 



   (2)術科考試 

真人剪、染設計實務操作:含完成剪髮及染髮設計至吹風

成型，時間為 100 分鐘。染前需洗髮者可事先完成準備。 

以上 2選 1的方式完成考試，考試前需現場溝通諮詢，判斷

與建議後執行並記錄模特兒造型前後之照片。 

四、 實作測驗-真人創意造型設計： 

(1)書面報告：20 位真人創意造型設計報告一份。封面標題: 

「設計師技術能力認證」報告，並備註學號姓名。膠裝報告

書請於111年 4月 29日(五)16:00前繳交至系辦-怡婷學姊，

逾期視同放棄考試資格。 

   (2)術科考試 

A. 真人整體造型設計實作測驗:含完成彩妝、髮型及整體造

型呈現，時間為 60分鐘。 

B. 真人新娘整體造型設計實務操作:含完成彩妝、髮型及整

體造型呈現，時間為 60分鐘。 

以上 2選 1的方式完成考試，頭髮前置上捲，可事先完成，

依整體效果可搭配髮式、假髮等飾品，但不可超過完成髮型

的 1/3。 

考核重點 

一、 基本能力檢定: 

1.作品須在時間內完整並符合規定排列 

二、 真人剪燙及真人剪染部分： 

1. 現場溝通諮詢(10%)、髮質判斷與建議(10%) 

2. 剪燙髮技巧(20%)、剪染髮技巧(20%)、吹風造型(20%) 

3. 造型是否適合模特兒特質及需求(10%) 

4. 符合沙龍現場流程和操作(10%) 

三、 真人創意造型設計部分： 



1. 整體造型(30%)、技巧運用(30%)、實用性(20%) 

2. 造型是否適合模特兒特質及需求(20%) 

四、 每部分及格分數為 70分(含)以上。 

備註 

1. 報名時間：於 111 年 3月 31 日(四)15:00 前填寫 GOOGLE 表

單報名表。 

2. 膠裝報告書請於 111 年 4月 29 日(五)16:00 前繳交至系辦-

怡婷學姊，逾期視同放棄考試資格。 

3. 若針對系畢業能力門檻有其他問題，請務必於認證考前至

系辦確認，逾時不候。 

 


